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豁免关联交易承诺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作为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轮胎”或“公司”）2020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对公司关于豁免关联交易承诺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

具体情况如下： 

一、豁免关联交易承诺的基本情况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袁仲雪先生出具的《关于申请豁

免履行关联交易承诺相关事宜的函》（以下简称“《豁免函》”）。袁仲雪先生向公

司申请豁免履行其于 2021 年 1 月向公司所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控制与减少与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该《承诺函》系袁仲雪先

生在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所作出的自愿性承诺。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与袁仲雪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关联

交易承诺的议案》，同意豁免袁仲雪之前所作出的《承诺函》。上述豁免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承诺函》基本情况 

（一）《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袁仲雪先生《承诺函》的具体内容如下： 

“为保障赛轮轮胎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本人郑重承诺： 

1、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赛轮轮胎发



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亦不从事其他有损赛轮轮胎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行为； 

2、本人充分尊重赛轮轮胎的独立法人地位和公司治理机制，不会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人对赛轮轮胎的控制权比例提高而人为增加或操纵与赛轮轮

胎的关联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赛轮轮胎之间

新发生的各类日常性关联交易年度金额占赛轮轮胎同类交易年度总额的比例较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将有所降低。” 

（二）《承诺函》出具的背景 

公司与袁仲雪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日常关联交易，

系向关联方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控股份”）及其下属企业采购设备、

模具、软件、备件及橡胶新材料等，以及出售胶料、试剂助剂等。 

软控股份系我国橡胶设备行业龙头企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从

事橡胶装备及橡胶新材料的生产经营。根据《欧洲橡胶杂志》公布的最新数据，

软控股份 2020 年营业收入位居全球橡胶机械行业首位。公司作为轮胎生产制造

企业，长期与软控股份及其下属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向其采购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的轮胎生产设备、模具、软件以及橡胶新材料等，具有商业合理性与定价公允性。 

在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因袁仲雪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拟参与股份认购，其持股比例将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提高，为维护上市公司及投

资者利益，袁仲雪先生自愿作出了上述《承诺函》。 

（三）《承诺函》的履行情况 

自上述承诺作出后，袁仲雪先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严格遵守承诺函内容，

充分尊重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和治理机制，严格控制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规模，

未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亦未从事其他有损公司及其

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行为。 

三、实际控制人申请豁免原承诺的原因及背景 

公司实际控制人袁仲雪先生向公司出具《豁免函》，主要系基于公司液体黄



金轮胎研制成功并小批量推向市场后，市场反馈良好，同时，软控股份下属企业

生产的液体黄金材料（EVEC 胶）产能不断扩大，为增强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

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和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拟加大液体黄金轮胎的生产规模，由

此导致采购软控股份下属企业的相关材料的规模及占比可能增加。 

1、公司液体黄金轮胎的研发情况及其意义 

液体黄金轮胎是公司经过多年研究和技术攻关，采用高性能橡胶新材料研制

的新一代轮胎产品。液体黄金轮胎不仅降低了轮胎的滚动阻力，降低了汽车行驶

中的燃油成本，还提升了轮胎的抗湿滑和耐磨性能，使行车更加安全、节能、舒

适。此外，液体黄金轮胎在部分原材料选用、生产制造、产品使用和循环再利用

的全生命周期内实现了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符合

我国双碳任务目标的总体要求。 

2、生产液体黄金轮胎的关键材料—液体黄金新材料 

液体黄金新材料本质上是一种高性能橡胶新材料（即：EVEC胶），其应用于

轮胎产品，不仅能够降低轮胎的滚动阻力，提高抗湿滑性能，还能够提高轮胎的

耐磨性，可以改变普通白炭黑配方的耐磨性能差的传统问题，从而打破了困扰世

界橡胶轮胎行业多年的“魔鬼三角”难题。 

具体来看，液体黄金新材料是通过化学炼胶工艺将填料均匀分散在橡胶材料

基体中，并通过填料的表面预改性增强了填料与橡胶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传

统的干法混炼产品相比，液体黄金新材料的特点是：（1）填料在橡胶中的宏观分

散优异；（2）偶联剂改性的效率高：降低填料之间相互作用，减少填料聚集；提

高橡胶与填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应用于轮胎中的液体黄金新材料通过白炭黑/橡

胶/硅烷偶联剂液相混炼实现了轮胎三大性能的同时提升：（1）减少填料聚集，

降低高温 tanδ，降低了轮胎的滚动阻力；（2）使用白炭黑作填料，减少填料聚

集，提高低温下的 tanδ的同时减小液动润滑，提高橡胶在湿路面上的摩擦系数，

改善轮胎的抗湿滑性能；（3）增加橡胶/填料的相互作用，改善白炭黑在橡胶中

的宏观分散，提高轮胎的耐磨性能。 

该项化学炼胶技术是将橡胶、填料、配合剂在连续液相的条件下使材料充分

且均匀混合，克服了传统液相混炼技术的难点，填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在橡胶

业处于世界前列，是典型的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 



3、《承诺函》出具时尚无法对液体黄金新材料的成功应用作出预测 

由于液体黄金新材料的技术属原创技术，在研发及试验、扩产等过程中均存

在诸多不确定性。基于谨慎原则，袁仲雪先生在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

程中作出关联交易承诺时，尚未能判断出该项产品及其应用的发展情况，基于当

时的背景，预计此项业务规模保持在较低水平，相关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不会高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比例，因此在当时出具了《承诺函》，不属于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中所规定的“承诺人不

得承诺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能实现的事项”情形。 

四、公司拟同意豁免申请的原因及其必要性 

（一） 主要原因 

一方面，公司自 2021 年 10 月正式推广液体黄金轮胎后，根据目前的市场反

馈信息，预计该类产品 2022 年的市场需求会明显增长，而为满足市场需求，公

司需加大对 EVEC 胶的采购量；另一方面，益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

凯新材料”）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可以生产 EVEC 胶的企业，其年产 1 万吨 EVEC

胶的产能已实现稳定运营，另有在建的 6 万吨新产能预计于 2022 年完成生产线

的整体调试，并投入生产运营，能够为公司不断增长的新一代轮胎产品的产能扩

张提供原材料保障。因此，从提高公司竞争力方面考虑，公司 2022 年预计会采

购更多的 EVEC 胶，这就有可能导致关联交易比例超出《承诺函》相关内容。 

综上，基于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考量，经审慎研究决策，公司同意

袁仲雪先生提出的《豁免函》。 

（二）必要性分析 

1、 利用 EVEC 胶制备的轮胎性能优异，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VEC 胶本质上是一种高性能橡胶新材料，它是通过化学炼胶工艺将填料均

匀分散在橡胶材料基体中，并通过填料的表面预改性增强了填料与橡胶分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该项化学炼胶技术克服了传统液相混炼技术的难点，填补了国内外

技术空白，在橡胶业处于世界前列，是典型的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公司采用这

种新材料制备的轮胎不仅减小了轮胎的滚动阻力，降低了汽车行驶中的燃油成本，

还提升了轮胎的抗湿滑和耐磨性能，使行车更加安全、节能、舒适。此外，这种

轮胎在原材料选用、生产制造、产品使用和循环再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内突破性地



实现了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因此，从更好的增加社会效益及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等方面考虑，公司需要不断提

升利用 EVEC 胶制备的液体黄金轮胎的产销量。 

2、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更好的维护投资者利益 

因产品性能优异，公司研制的该种轮胎产品销售价格较普通轮胎有明显提升。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公司未来也会不断扩大 EVEC 胶在各类

轮胎产品中的应用及销售范围，这将非常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若因继续执行《承诺函》的约定而限制公司对前述新材料的采购量，将会导致公

司高性能轮胎产品的产量受限，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利于维护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同意袁仲雪先生作出的《豁免函》具有较强的必要性。 

（三）同意《豁免函》后对关联交易的控制措施 

同意《豁免函》后，公司仍将继续加强对各类关联交易的管理，杜绝与关联

方产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对确需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控制关联交易金额，

所有关联交易定价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合同或订单等方式予以约定。。 

五、豁免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承诺函》的豁免，充分考虑了市场需求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利

于拓展公司的市场容量，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承诺函》豁免后，袁仲雪先生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则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各项关联交易的审批和信息披露等义务。 

六、审批情况 

公司《关于豁免公司与袁仲雪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关联交易承诺的议案》已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核批准。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承诺函》的豁免，充分考虑了

市场需求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拓展公司的市场容量，提升公司综

合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



豁免公司与袁仲雪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关联交易承诺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此次豁免是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和双方

实际业务发展的需要，豁免承诺后，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承

诺的豁免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了审议，涉及须由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时关联董事

均予以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

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承诺的豁免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我们同意公司豁免本次承诺。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分别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袁仲雪先生此次提请豁免承诺事项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

等规定的要求。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相关审议和决策

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赛轮轮胎本次豁免实际控制人履行该承诺事项无异议。该议案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应回避表决。 

  



（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豁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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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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